婚姻生育情况证明
 
       兹有         同志，(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),
现居住地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
户籍所在地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 于      年   月   日登记结婚，其配偶为         ，(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)。该同志已育第     个子女，符合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子女信息如下：
子女姓名：        ,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； 
子女姓名：        ,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；
子女姓名：        ,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；
子女姓名：        ,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；
    由于        同志非北京户籍，且不在北京市居住，因此无法办理《北京市流动人口生育登记服务单》，以上内容为该同志本人真实情况，如有虚假陈述由我部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特此证明！ 
  
户籍所在地街道（乡镇）计生部门盖章 或者单位盖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       年    月    日
（本证明自开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）
